全南县南迳镇2025-2026年度松材线虫病防治项目采购需求
	项目
名称
	主要服务内容
	单位
	数量
	预算金额（万元）

	全南县南迳镇2025-2026年度松材线虫病防治
	（1） 服务需求
（2） 1、响应供应商须提供符合国家最新相关标准的服务。
2、服务如为某单位的专利,请响应供应商在答疑期内告知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所有服务的知识产权问题，由各响应供应商自行负责。响应供应商须保障采购人在使用该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到第三方关于侵犯专利权、商标权或设计权等知识产权的指控。如有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均与采购人无关，响应供应商须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可能发生的责任与一切费用。如采购人因此而遭致损失的，响应供应商应赔偿该损失。
3、本磋商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响应供应商的方案应达到或优于本磋商文件要求，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本部分“二、采购要求 ”均属于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4、采购项目品目类别及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品目类别
	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

	1
	全南县南迳镇
2025-2026年度松材线虫病防治经费
	1 项
	C09020400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
	其他未列明行业


5.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防治目标
按照消除疫情存量，控制疫情增量，实现控制一批、压缩一批、拔除一批。到2025年底，尚未发生疫情村力争不发生疫情；确保全镇疫情发生面积、疫情小班和枯(病)死松树数量实现三下降，松林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明显改善，抗病能力显著增强。
（二）防治任务
[bookmark: _GoBack]1.专项普查:每年秋季对辖区内松林集中开展专项监测调查。按照松林小班进行全面踏查，并对重点地区进行详查。根据踏查结果，对可疑发病林分进行抽样、分离镜检、确认，查明病因、分布范围，发生面积和枯(病)死树数量及松褐天牛分布情况等，并在图上标出小班所在位置和绘制不同致病原因的危害面积图。
2. 日常监测:以国家中心测报点为中心和13个网点组成的监测预警体系，采取网格化管理模式，每个网点负责本辖区内所有松树林的日常监测。对尚未发生松材线虫病区域，每月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巡查，凡发现松树有感病症状，立即取样分离鉴定，确定是否发生疫情。距离松材线虫病发生区较近的边界地区、交通沿线、风景区等重点预防区设立固定标准地，定期调查，发现不明原因致死松树，立即取样分离鉴定，确定是否感染松材线虫病，准确掌握虫情动态，严防松材线虫病扩散蔓延。
3.检疫封锁：加强松树苗木、松木及其制品检疫监管，未经林业部门检疫批准，不得擅自调入、调出疫区。
4.疫木清理:结合秋季普查结果，在松褐天牛等媒介昆虫非羽化期,组织除治队伍对辖区内枯(病)死松树进行集中除治，在采购人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主要清理任务、开展扫尾清理和零星枯死树的巡查和清理工作；组织专业除治队伍开展常态化除治工作；清理病(枯)死松树并安全除害处理，确保除治质量。
5.生态修复：结合低改、“ 四化 ”、森林质量提升等项目，适度开展松林卫生间伐、抚育改造、补植改造和更新改造。通过人为干预，逐步降低松林比例，增加乡土阔叶树种比例，增强森林自身对松材线虫病的抵御能力，提高森林生态稳定性，降低疫情引发的生态风险。清理择伐林间松树，山场质量和疫木、枝桠处置严格按照《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2022年版)》技术规定执行。全镇2025-2026年度计划实施处置疫情发生南迳镇松材线虫病防治疫情发生面积：854.39亩，具体详见图一。





图一：全南县2025-2026年度松材线虫病疫情小班综合施策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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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
	补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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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南迳镇
	热水村
	36072900400301501
	 一般用材林
	136.70
	8 杉 2 松
	5
	择伐
	76
	√
	
	
	
	
	√
	√
	病死树下降

	2
	南迳镇
	马古塘村
	36072900400501501
	一般用 材林
	92.74
	7杉3马
	5
	择伐
	60
	√
	
	
	
	
	√
	√
	病死树下降

	3
	南迳镇
	马古塘村
	36072900400502704
	一般用 材林
	217.54
	5杉5马
	5
	择伐
	135
	√
	
	
	
	
	√
	√
	病死树下降

	4
	南迳镇
	罗田村
	36072900400701201
	一般用 材林
	170.87
	5杉5马
	6
	择伐
	111
	√
	
	
	
	
	√
	√
	病死树下降

	5
	南迳镇
	罗田村
	36072900400702101
	一般用 材林
	230.45
	7 马 3 杉
	6
	择伐
	150
	√
	
	
	
	
	√
	√
	病死树下降

	6
	南迳镇
	罗田村
	36072900400702508
	一般用 材林
	6.09
	5杉5马
	3
	强度择伐
	4
	√
	
	√
	
	
	√
	√
	实现无疫情

	合计：
	854.39
	
	
	
	
	
	
	
	
	
	
	
	



6. 防治措施
根据划分结果，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理念由单一被动除治向主动修复森林健康和阻击预防疫情入侵转变。采取间伐改造、调整树种改造、更替改造、强度抚育等生态修复为主的防控思路，重点突出“清、改、保、防、补、查、封”七项技术措施，全面实施疫情分区分级和分类施策治理（全南县2025-2026年度松材线虫病防治实施方案-附件3）.
1. “清”措施。主要应用疫情发生区,定义为清理零星病(枯)死松树，包括“集中除治”和“即死即清”两种方式。集中除治期内，对未列入更替改造、强度择伐改造、森林抚育等生态修复的疫情发生小班，集中采伐清理病(枯)死松树，并在规定时间内除害处理到位。“即死即清”主要对重要生态区、重要通道和核心景区等重点区域，集中除治后又发现零星死亡松树，及时采伐并进行除害处理。采伐的松木和直径超过1厘米的枝桠必须按照当日采伐当日就地粉碎(削片)或烧毁的要求进行处置。
2.“改”措施。主要应用防护林、用材林生态修复。实施松林间伐改造、更替改造、强度择伐等技术措施，提高森林生态稳定性，降低疫情引发的生态风险。“改”过程中，清理疫木严格按照《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2022年版)》规定技术标准执行。
3.“保”措施。主要应用于名松古松，重要生态区、景区景点等重点区域，以及实施了强度择伐、间伐改造的防护林中进行打孔注药保护
4.“防”措施。主要应用于实施了松林间伐改造、强度择伐的防护林，以及重要生态区、景区景点等重点区域，采取药物防治、生物防治，降低林间媒介昆虫松褐天牛虫口密度。
5.“补”措施。主要应用于零星清理过程出现30平方米以上林窗的，实施补植补造。
6.“查”措施。主要应用辖区所有乡(镇)。对所有松林监测调查,预防区实行封锁和检疫阻截行动，阻击疫情严防疫情传入;对涉木企业(个人)开展检疫检查，完善登记备案制度;对非法采伐、运输、加工、经营、利用和使用疫木的查处力度;对工业园区松科植物及其制品的检疫复检频次和林地重大建设项目设施设备包装材料的落地复检;对非疫情小班实行疫情监测巡查及抽样检验常态化，确保第一时间检测鉴定发现疫情、第一时间除治管控根除疫情。
7.“封”措施。主要运用于重型疫点:人迹罕至偏远、疫木清理难度大的松林，或存在除治安全隐患、难以抵达除治地点的松林;“封”的同时，采取释放天敌花绒寄甲，或对林分优势树进行打孔注药或对“封”的林分实施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等应急救灾措施，以遏制松褐天牛种群上升，防止疫情外溢。
7.质量验收及绩效评价
(一)质量验收
1.验收工作分为平时检查和结束自查验收，平时检查发现质量问题，除治队应即查即改，实行全程监管、跟踪除治结束后对每一山场逐块自查验
收，全面彻底，严把质量关将自查验收结果报县松材线虫等重大外来生物灾害预防和除治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并申请验收。由县林业局牵头负责，对责任单位自查结果进行验收复查，结果予以全县通报。
2.检查时间。按采购人规定时间完成全县疫木集中除治核查验收工作、完成松材线虫病防治绩效评价工作。
3.检查与评价内容。按照《全南县2021-2025年度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验收实施方案》的要求，检查除治任务完成情况，除治质量和疫木处理情况，除治作业区零星枯(病)死松树情况，除治作业区伐桩处理和枝桠清理情况;除治山场周边居民房前屋后薪材和木材存放情况，疫木除治监管情况等。
4.检查与评价方法。除治责任单位(乡镇)对山场除治地块，在除治前和除治后分别拍摄照片(或摄像)等影像资料，用于除治效果对照检查，相同小班年度枯(病)死松木数量对照分析，次年枯死树减少比低于全县平均值 20%以上的为优秀，处于10-20%以内得为合格，高于10%的为不合格。
(二)绩效评价
对照本方案拟定的应控指标目标(全南县2025-2026年度松材线虫病防治实施方案-附件4)，以及山场除治质量、疫木监管等情况，综合评价乡(镇)2025-2026年度的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绩效。
（2）商务要求
（二） 商务条件
1、履行地点:全南县南迳镇人民政府指定地点。
2、履行期限:服务期限60日历天，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
3、履约保证金: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4、合同签订:除采购人有其他要求外，成交供应商应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按照磋商文件确定的事项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签订政府采购合同。且采用线上签订的方式签订政府采购合同。采购人应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将政府采购合同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上公告，但政府采购合同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内容除外。
5、付款进度和方式 ：根据县财政资金拨付进度给予支付。甲方在收到县预下拨资金后拔付20%的资金给乙方，乙方按期完成工程项目经甲方核查验收出具验收报告并得到县里抽查合格后，乙方按照验收报告确认的除治费用金额出具增值税票据，由甲方财务办理支付事项。待省市验收合格后拨付30%给乙方，余下50%秋普后申报县财政拨付完毕。
6、验收
1.验收标准。甲方验收时，确保清理完成除治对象；除治山场清理完直径大于 1cm 枯病松树枝桠，伐桩高度不得超过 5cm,并按不同的适用范围采取覆膜处理、钢丝网罩或剥皮处理：除治结束当年秋季普查时病枯死松树比例下降 15 %以上，其他原因致死除外(具体情况各地可根据实际自行确定)。除另有约定外，乙方在签订本合同前已充分预见知晓前述技术指标和质量要求的复杂程度，中标合同价款中已包含由此产生的费用。
2.验收方法。待项目完成后，根据省市县规定时间组织人员开展验收，验收内容包 括防治前后照片或者影像资料对比，施工原始记录、项目质量 、项目绩效指标等。依据验收结果报县林业局、县财政。
3.验收报告。经甲方或委托第三方核查验收结束后，在 15 个工作日内出具验收报告（材料）。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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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合计（万元）
	40




